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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赎法规则及其当代启示

 陈  玺*

摘 要:纳赎方式是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历程的直接反映,历代赎金征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唐代

赎法体系由律、令、典、敕等多元法律渊源构成,形成“长行之法”(律令体系)与“权宜之法”(诏敕体系)
相互为用的赎法格局。经过司法实践的不断厘定与整合,唐代赎法在纳赎范围、适用原则、纳赎方式、
赎金归属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可以为当代刑事政策与刑罚体系的完善提供重要历史借鉴;在立法理

念、刑罚适用、和解规则等诸多层面,可以为当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学术滋养。
关键词:唐代赎法  刑事和解  刑事政策  易科原则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深入挖掘、汲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明成果,彰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继承性、民族性特色,推动历史文明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构建具

有中国气派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人类社会繁荣与进步提供精神指引。刑事法律规范在我国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

法》)修订以来,我国已经正式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之中加以广泛适用。然而,受历史与

现实因素影响,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理念、适用原则和适用程序等方面仍存在整合、提升的空间。在

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金钱、实物或劳役代替刑罚的纳赀赎罪制度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古代刑事司法领

域,为推动经济发展、法制进步及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代律法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东方法制史枢轴”。① 唐代赎法体系由律、令、典、

敕等多元法律渊源构成,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厘定与整合,在纳赎范围、适用原则、纳赎方式、赎
金归属等方面的理论创造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可以为当代刑事政策与刑罚体系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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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唐代赎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律》赎刑条款的学理分析,①从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

多重维度讨论唐代赎法规则的专门论著,迄今尚未见及,对于唐代赎法体系的当代启示亦缺少系统研

究。本文以唐代货币法制演进与适用为视角,试图通过对唐代赎刑之纳赎方式、构成要素、运行机理

等问题的理论探究,查明中古时期法律制度与货币经济之微妙关系,并为当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提

供参考。

二、纳赎方式之嬗变轨迹

纳赎方式是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历程的直接反映,与古代商品经济水平和货币信用状况相适应,以
“缴铜”和“纳缣”为代表的赎罪方式长期并存、互有消长,特定时期又有粟米、劳役等交错其间。在各

类纳赎方式之中,“缴铜纳赎”的历史最为久远。上古之际已有纳铜赎罪的记载,《周礼·职金》疏曰:
“古出金赎罪,皆据铜为金”。② 《吕刑》针对五刑设定纳赎标准,均以“锾”计算。“六两曰锾。锾,黄铁

也”,唐人孔颖达认为金与黄铁“皆是今之铜也,古人赎罪悉皆用铜”。③

中古时期,赎刑规则“轻重异制,品目区别”。④ 秦、汉出现黄金、铜钱、粟缣等混合纳赎方式,且允

许劳役折纳赎金,还可以比附、类推适用赎刑。⑤ 与秦朝实行的金、钱、布三元货币机制直接对应,半
两钱、五铢钱相继成为秦汉之际纳赎的主要方式。汉初已有以钱纳赎之例,汉惠帝元年(前194)十二

月诏:“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即令出买爵之钱以赎罪,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

万”。⑥ 武帝天汉四年(前97)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⑦ 汉初《二年律令·具律》规
定了以黄金纳赎的方式:“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府(腐),金一

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千(迁),金八两。”⑧但在缴纳赎金时,仍需折算为相

应铜钱,黄金与钱的比率,以郡守治所所在县每年第一个月的金价为准。⑨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
“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由此可见纳钱赎罪

传统在东汉之延续。
受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及铜钱铸造、流通、信用等客观因素制约,历代赎金征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粟帛成为特定时期纳赎的重要替代手段。《周礼·职金》疏:“断狱讼者,有疑即使出赎。既言‘金罚’,
又曰‘货罚’者,出罚之家,时或无金,即出货以当金直,故两言之。”“纳铜赎罪”是赎刑适用的基本原

则,兹谓“金罚”;在无法缴纳赎铜时,方以粟帛、铜钱等替代,此为“货罚”。与中国古代铸币衰退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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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自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十二月甲寅,“纳缣赎罪”的记载即屡见史乘。嗣后,缣帛逐渐取代金、
铜、钱,成为主要的纳赎物资,并长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赎法的实际运行。缣赎原则呈现后汉立基、

魏晋厘革、杨隋易制的嬗变轨迹。曹魏《金布律》规定“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①晋时收赎,折金

为绢。《北堂书钞》引《晋律》:“赎死金二斤,赎囚金四两,诸侯不敬皆赎论,八议得减,皆收赎。”②因民

间黄金难求,纳赎遂以绢帛估价折抵相应黄金,“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疋”。③ 南朝仍多以绢帛

纳赎,刘宋孝建三年(456),尚书右丞徐爰请“以铜赎刑,随罚为品”,复有以铜代绢纳赎之议,竟不行

用。萧梁天监元年(502)四月《赎罪条格诏》明言:“金作赎刑,有闻自昔。入缣以免,施于中世。民悦

法行,莫尚乎此”,④可见纳缣赎罪传统影响之深。《梁律》明立纳赎黄金与绢帛比价,人犯纳赎当多以

绢帛代金:“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

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

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

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⑤

受经济水平、生产实践、交易习惯和司法传统等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缣帛仍占据纳赎主要地位,
特定情况下,可以铜钱或谷麦替换。后赵建武元年(335)石虎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

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⑥此恰可证明当时纳赎仍以绢帛为主要方式。北魏初年,赎法颇具北

地游牧特色,昭成建国二年(339)规定:“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⑦ 北齐纳赎实行纳绢为主,纳
钱辅之原则,“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⑧ 北周《大律》在设定纳赎黄金

等次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赎金与绢帛折算标准:“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疋。流徒者,依限岁收绢

十二疋。死罪者一百疋”。⑨ 有学者指出:“东汉始出现以绢赎罪,魏晋南北朝出现以绢计赃,有其必

然的社会背景。这二种现象都同货币史上的实物货币回潮,即同绢的货币功能加强关系密切。”

伴随北周时期“五刑”厘革趋于完善,五刑与赎金之间的对应标准体系渐趋明朗,并在隋唐之际最

终定型。在经历东汉魏晋长期以缣纳赎之后,征铜赎罪再次成为纳赎的主流方式。隋朝《开皇律》赎
刑规则是唐代赎法的直接历史渊源,隋唐时期“以铜赎罪”原则至此确立。《隋书·刑法志》:“应赎者,
皆以铜代绢。”此当与隋初统一币制,重新确立官钱信用的时代背景有关。《隋书·食货志》记载:高祖

更铸“五铢”新钱,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以铜代绢在增加铸币原料的同时,更是国

家宣示新政的重要举措。《开皇律》确定的赎金征纳方式与档次标准与《唐律》大致不殊。隋炀帝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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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变易旧章,“时斗称皆小旧二倍,其赎铜亦加二倍为差”,①其实不异开皇旧制。唐代全盘继受隋

朝赎刑体系,《唐律疏议》与《开皇律》“五刑”的主要差异集中于流刑里数,《开皇律》流刑三等,流一千

里至二千里;《唐律疏议》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三千里。但五刑诸等所对应的赎铜数额,隋唐律法并

无二致。

表1 隋唐赎铜标准对照表

单位:斤

律 名
刑  等

笞 杖 徒 流 死

《开皇律》 1~5 6~10 20~60 80~100 120
《大业律》 3~15 18~30 60~180 240 360
《永徽律》 1~5 6~10 20~60 80~100 120

与律令体系继受隋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李唐开国之初即全盘改革货币制度,绵延七百余年的

“五铢”钱被彻底逐出流通领域,唐初“开元通宝”的铸行,昭告“通宝钱”时代于斯肇始。武德四年

(621)七月丁卯《平王充窦建德大赦诏节文》对于此次币制兴替的缘由有如此描述:“五铢之钱,年代已

积。既渐讹滥,质贱价轻。不便于人,今请停断。新铸造者,可即颁用”。② 开铸新钱须有充盈的铜材

保障,除开发矿冶、销镕古币、征缴恶钱以外,收纳赎铜成为铸造官钱的物资来源之一。开元以后,赎
钱甚至成为官府开支、用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元元年(713),京兆尹孟温礼“因奏请以赋、赎钱修缮”

京兆府廨。③ 大历年间,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兼福州刺史李椅“躬率群吏之稍食与赎刑之余羡”,④

经营福州学宫。囿于资料限制,目前无法查明当时赎金具体数额,但修缮官邸、斥资办学等所需经费

当不在少数。刑事赎金作为政府货币回笼路径之一,在唐代金融法制领域承担重要职责,赎金的经济

地位与社会价值也由此彰显无遗。

三、赎法规则之基本构成

律令规定是构成唐代赎法体系的基本来源,主要内容包括身份要素、主观要素、补充规则、变通规

则、赎铜归属五个方面。与此同时,不同历史时期发布的诏敕对赎法的运行实践进行了适当调整,由
此形成“长行之法”(律令体系)与“权宜之法”(诏敕体系)相互为用的唐代赎法格局。需要说明的是,

唐时赎法系统的相关术语尚未最终定型,晚至明清之际,律赎、例赎、纳赎、收赎、赎罪等概念的详细区

分才最终确定。
(一)身份要素

身份差异是古代赎刑适用必须考量的首要因素。包括:其一,官僚贵族。《晋律》已有官员贵族犯

罪赎免的规定:“应八议以上,皆留官收赎,勿髠、钳、笞也。”《唐律疏议》规定,享有议、请、减等权利之

官员贵族,八品、九品官员,六品、七品官之直系亲属及妻妾,犯流罪以下者皆可赎免:“诸应议、请、减

·551·

唐代赎法规则及其当代启示

①

②

③

④

《隋书·刑法志》。
(唐)许敬宗撰:《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罗国威整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60页。
《长安志·唐京城四》。
《毘陵集·碑铭·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



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① 其二,弱势群体。受

传统矜恤观念影响,古代赎法一直保留关照老人、幼童、女犯及残疾人的专门规定,西汉创制“女徒顾

山”之制,平帝元始元年(1)六月诏:“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②是为汉代女犯纳赎之例

证。《晋律》规定:“其年老、小、笃癃、病及女徒,皆收赎。诸应收赎者……老小、女人半之。”③《梁律》
依照十五等制刑之差设定赎金,以黄金、绢帛纳赎,“女子各半之”。④ 北周《大律》规定亦有“妇人当笞

者,听以赎论”之条。⑤ 隋唐赎法继受魏晋旧律原则,涉及品秩、年龄、残疾等身份因素,《唐六典》规
定:“凡赎者,谓在八议之条及七品已上官祖父母、父母、妻、子;五品已上,上至曾、高祖,下至曾、玄孙;
五品已上妾犯非罪十恶;八品已下身犯流已下罪者,及年七十已上,十五已下及废疾等犯罪加役流、反
逆缘坐流、会赦犹流已下罪者,及年八十已上、十岁已下及笃疾犯盗与伤人者;及过误杀人;及大辟疑

罪者并以赎论。”⑥

唐代伤残认定和赎罪标准曾经历一定变化,据《唐令拾遗》户令第九“残疾废疾笃疾”条,“诸一目

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瘇,如此之类,皆为残疾。
痴痖、侏儒、腰折、一肢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⑦

对照《唐律疏议》与《唐六典》的规定可知,三疾之中,残疾者不可纳赎;废疾者纳赎,不得与“禁止

纳赎”条款相抵触,即不得犯有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等重罪;笃疾者犯盗与伤人及过误杀人

者,可依律纳赎。晚唐僖宗朝曾对残疾者用赎之例进行扩张解释,凡身患三疾且牵连入刑者,即得收

赎。据乾符二年(875)九月十六日敕:“应残疾笃废犯徒流罪,或是连累,即许征赎,如身犯罪,不在免

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处分。”⑧与律条相比,此敕关于残疾人的收赎标准更为细致合理,残疾

人纳赎适用范围与罪名形态紧密结合,体现出当时宽严相济的政策取向。
(二)主观要素

就立法主旨而言,赎刑设立的目的在于宽宥主观过失行为。自汉代始,行为人主观“过”“误”者,
纳入赎刑适用范围。“过误赎罪”之说盛行于司法领域,强调将主观过误作为赎刑适用之前提,凡因过

失致罪者,原则上皆可纳赎原罪。《史记集解》引马融曰:“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⑨西晋律学家张

斐认为:“赎罚,误者之试。”上述司法理念对唐代司法实践产生直接影响,《唐律疏议·斗讼》规定:
“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所谓过失,“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
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 “长孙无忌带刀上殿案”是因过误致罪适用赎刑的典

型例证。贞观元年(627),太宗召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閤门,出閤门后,临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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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名例》。
《汉书·平帝纪》。
《太平御览·刑法部十七·收赎》。
《隋书·刑法志》。
《隋书·刑法志》。
《唐六典·尚书刑部》。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户令第九“残疾废疾笃疾”,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唐会要·左降官及流人》。
《史记·五帝本纪》。
《北堂书钞·刑法部·赎刑五》。
《唐律疏议·斗讼》。



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① 此处

徒二年为原判刑罚,八议者流罪以下减一等,折徒一年,据律征铜二十斤,后因大理少卿戴胄执奏,长
孙无忌与守门校尉皆因误以赎免罪。由此,主观过失的司法认定成为决定审判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龙筋凤髓判》《文苑英华》等文献中保留的数例赎刑适用拟判,虽非司法审判实录,但客观反映了唐人

对于过误赎罪原则的认知状况,对于查明主观过误在赎法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2 唐过误纳赎判例简表

唐判原文 资料来源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误,御史弹付法,大理断笞三十,征铜四斤,暹款奏

事虽误,不失事意,不伏征铜
《龙筋凤髓判》卷1《中书》

给事中杨珍奏状,错以崔午为崔牛,断笞三十,征铜四斤,不伏 《龙筋凤髓判》卷1《门下》

毁坏压死判:乙有所毁坏,而误死人,科其备虑不谨,诉合所由为罪 《文苑英华》卷520《丧礼门上》

市贾为胡货判:甲为市贾,为胡货物。有犯禁者,大理以阑出边关论罪至

死。刑部覆云,贾人不知法,以误论罪,免死从赎
《文苑英华》卷530《商贾》

上述四则拟判最终均断定征铜纳赎,其中,第一则崔暹与第二则杨珍主观方面均因过失而致表达

错误,属于口误;第三则“毁坏压死判”事主主观方面正是《唐律疏议》所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

的情况;第四则“市贾为胡货判”以事主不晓法度,排除故意犯罪后认定为过失行为,属于对《唐律》所
言主观过误的扩大解释。

(三)补充规则

唐代赎法补充规则包括“疑罪从赎”和“禁止纳赎”两款。其一,“疑罪从赎”条款。若遇“事有疑

似,处断难明”情形,各依所犯以赎论。清儒沈家本认为:“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

似,旁无证见,或虽有证见,事涉疑似,如此之类,言皆为疑罪,疑而罚赎,《吕刑》已用。”②即在案件事

实真伪不明、定案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铜赎罪,此条为独立于身份与主观因素等之外的特定情形,

也是《唐律疏议》继受《吕刑》“疑罪从赎”传统的直接证据。唐律此条取法虞夏“与其杀不辜,宁失不

经”古训,③为古代司法实践中疑难案件的处置开辟了门径,也是近现代“疑罪从无”原则发展的重要

历史阶段;其二,“禁止纳赎”条款。与现代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列举式条款不同,唐律以排除式条款

规定禁止适用赎刑的范围,若涉及特定罪名与刑名者,明确规定排除适用赎刑。首先,犯有十恶、杀
人、受财枉法等严重犯罪,不得减赎;其次,判处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

等“五流”重罪,不得减赎;再次,子孙过失杀伤尊长应徒、故殴人至废疾应流、男夫犯盗至徒罪以上、妇
人犯奸等情形,不得减赎。

(四)变通规则

如前所述,身份要素是赎法创制和适用中需要考量的基本要素。除身体残疾以外,享有议、请、

减、赎、当等司法特权的官僚贵族成为适用赎法的主要群体,由此引发的司法不公势必对社会长治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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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语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7页。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



安构成威胁,正所谓“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① 由此,适当

限制赎法适用范围,成为唐代司法实践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首先,纳赎与考课有机结合。按照是否

涉及公务和私利,《开皇律》已将犯罪分为“公罪”与“私罪”:“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已上,一官当徒

二年;九品已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

等。其累徒过九年者,流二千里”。②《唐六典》规定了公罪与私罪之间赎金的倍差关系,严控私罪纳

赎;并将赎金数额与考课等次挂钩,纳铜赎罪至二十斤者考核为末等:“凡赎罪以铜,其私坐也,一斤为

一负;其公坐也,则二之。十负为殿”。③ 对照隋唐律法,二十斤赎铜对应徒一年,④品官徒刑以上纳赎

者,必然对官员履职与晋升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缩减赎法适用范围。鉴于官僚贵族纳赎抵罪现象属

于司法常态,先秦法家早已提出行公法、杜私恩的主张,⑤其核心即在于相对控制官僚贵族的司法特

权。唐代官府数次颁布诏敕,限制特权阶层用荫、赎免。贞元七年(791)三月,户部奏请应实封人犯除

名以上罪,即准法悉除封地,“并以本犯条论,不在减赎之限”。⑥ 此与《唐律疏议》“除名者,官爵悉除,

课役从本色”⑦的规定相比,严惩宗强豪右的政策导向清晰可循。最后,特殊时期的扩张适用。唐代

赎法扩张适用的情形相对稀见,一般作为赦宥政策之附随产物。贞观二年(628)十二月辛酉,豁免长

安、万年两县及诸司徒罪以上人犯赎金缴纳义务,“三年以下差降杖罪并放免,徒罪已上征铜未输者亦

从降例”。⑧ 开元四年(716)七月六日发布的《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推出减等纳赎政策,则与

当时疏理冤滞举措相互适应:“流罪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并听减一等收赎”。⑨ 上述体现于司

法实践中的变通规则是唐代赎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当代刑事政策宽严程度的适时调整以及

多元法律创制机制的有效构建,提供了历史经验。
(五)赎铜归属

唐代律令规定,赎铜原则上应向官府缴纳。如遇以下五种特殊情形,赎铜归被害人或其家属所

有。其一,“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条:妻妾过失杀伤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依凡人法,征赎铜一百二十

斤,“其铜入被伤杀之家”。 其二,“部曲奴婢詈殴旧主”条:部曲奴婢过失杀伤旧主,“准凡人收赎,铜
入被伤杀之家”。 其三,“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因有公私要急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走车马,因
有杀伤人者,并依过失收赎之法。“其因惊骇,力不能制,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听赎,其铜各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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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贡禹传》。
《隋书·刑法志》。
《唐六典·尚书刑部》。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开皇律》规定了五刑赎铜数额并明确区分公罪与私罪:“赎铜一斤为一负,负十为殿。笞

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

铜十斤,二千里则百斤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唐律疏议》相关条款,直接承用开皇旧制。
《管子·明法解》:“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韩非子·有度》:“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

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唐会要·缘封杂记》。
《唐律疏议·名例》。
《册府元龟·帝王部·赦宥第三》。
《唐大诏令集·政事·按察下》。
《唐律疏议·斗讼》。
《唐律疏议·斗讼》。



伤杀家”。① 其四,“在市人众中惊动扰乱”条:若在市内及众聚之处,因误惊而杀伤人者,“从‘过失’法
收赎,铜入被伤杀之家”。② 其五,伤损于人,及诬告得罪,“其人应合赎者,铜入被告及伤损之家”。③

前四条中“妻妾殴詈故夫父母”与“部曲奴婢詈殴旧主”见于《斗讼》,“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与“在市

人众中惊动扰乱”见于《杂律》,前四种可以纳赎的杀伤行为,主观方面均为过失,此与唐代赎罪主观要

素完全契合。同时,上述杀伤行为均存在直接侵害对象,赎铜归属苦主,有利于伤情医治、丧葬开支、
家属抚慰等,在刑事、民事诉讼尚未成型分野之际,《唐律疏议》在平衡国家利益与民事权益,实现司法

正义与社会稳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赎法规则在当代刑事和解程序中的有效借鉴提供了关键依

据。与前四类身体外在损伤不同,开元《狱官令》规定的诬告赎金由被告之家享受,则在相当程度上具

备了精神抚慰和物质赔偿的双重意涵。同时,《狱官令》还明确规定了赎金上缴时限:赎死刑八十日,
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四十日,笞三十日,“若无故过限不输者,会赦不免”。④ 限期纳赎完善了唐代

刑罚的易科原则,即将原判之笞、杖、徒、流、死五刑中依法可以纳赎的情形转化为相应经济制裁,从而

减少司法实践中真刑的实际适用,此正与历代相承的慎刑矜恤思想一脉相承,更与当代刑罚适用轻刑

化、社会化的历史潮流相映成辉。

四、赎法规则的运作与发展

(一)断事通例:纳赎之法律地位

纳赎抵罪是《唐律》优崇搢绅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司裁断量刑的断事通例。作为唐代司法实践常

态,官员纳赎事例在史籍之中却相对稀见。前述长孙无忌误带刀入殿,法司本断赎铜,此与《唐律》精
神并不相违,但终因长孙无忌与守门校尉量刑悬殊,故遭戴胄驳议。此外,永徽元年(650)“褚遂良案”
与长庆初年“曲元衡案”的初审意见均为纳赎,后皆因有司驳议改判。可见,纳铜赎罪是唐代处置犯官

之基本方式,而实施流放、贬官乃至处死者,竟属例外情形。依据“逢变则书”的史籍著录体例,此类事

例反为史家所珍视。永徽元年(650)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禇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宅地,有非法置业

之嫌,遭到监察御史韦思谦弹劾。“大理丞张山寿断遂良征铜二十斤,少卿张叡册以为价当官估,罪宜

从轻”,⑤以上结论与长安四年(704)七月发生的“张昌宗强市人田案”处断结论完全相同。⑥ 据《唐律

疏议·户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半。园圃,加一等”。⑦对照征铜二十斤的纳赎标准,张山寿对于褚遂良抑买宅地的原判刑罚应为徒一

年。韦思谦认为:“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园宅及田,不在市肆,岂用应估。叡册曲凭估买,断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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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杂律》。
《唐律疏议·杂律》。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

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9页。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

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8页。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关于赎铜缴纳期限与《唐律疏议》相同,并增加人犯亡故免除赎

金和无力缴纳者州司取保的规定,据《庆元条法事类》卷76《当赎门·罚赎·断狱令》,“诸赎铜而贫乏无可理者,本州长吏取

保放之……身死或限内未输而遇恩者,并免”。
《册府元龟·宪官部·刚正第二》。

据《资治通鉴》卷207“唐纪二十三”:长安四年(704)七月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征铜二十

斤。’制‘可’”。
《唐律疏议·户婚》。



罪。大理之职,岂可使斯人处之。”①唐代民间交易遵循契约自由原则,除有人请求、发生争执、立券公

证等情况以外,一般不受政府市估的强制性约束。② 韦思谦认为禇遂良购置宅邸不适用市估原则,同
时指控大理寺官渎职。最终,褚遂良未能获准赎免,左迁同州刺史,大理少卿张叡册贬循州刺史。穆

宗长庆年间,前率府仓曹曲元衡杖杀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

荫征铜”。③ 《唐律疏议·斗讼》“保辜”条规定:“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

死者,各依本殴伤法。”④柏母死于辜外,当以殴伤论。《唐律》按照侵害手段与致害后果,详尽列举殴

击行为的客观要件与量刑标准。刑部郎中裴潾否定曲元衡现任官资,及与柏公成母间之部属关系,主
张追究曲元衡擅杀之责,最终断杖六十配流。上述两案初审判决均断赎征铜,终因监察御史、刑部郎

中执奏未能纳赎,直接适用流贬等处置措施。寥寥四则案例恰恰说明,允许罪臣纳赎是唐代司法通

例,除因量刑显著失当,监察、复核等机关皆无权干预。
(二)折钱纳赎:纳赎惯例之厘革

《开皇律》《唐律疏议》《唐六典》等典制中累朝损益而成的赎刑标准、纳赎方式与适用条件,以及由

君主诏敕不断加以矫正、完善的适用规则,构成了唐代赎法的基本框架。秦汉以后,官府长期实行铜

禁政策,民间获取、持有、缴纳、鉴定和称量铜料多有不便。相比之下,已有百年盛誉的“开元通宝”因
信用坚挺,支纳便利著称于世。天宝六载(747)四月八日,唐玄宗对赎金缴纳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允许

罪人纳钱赎罪,无力纳钱者可折役缴纳:“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负欠官物,应征

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尺”。⑤

天宝六载四月敕令是对《唐律疏议》赎法规则的重要修订,唐武德初年曾定制,开元通宝“十文重

一两,一千文重六觔四两”,⑥唐以十六两为一斤,⑦铜一斤折合“开元通宝”一百六十文。由于历代官

钱均非纯铜铸造,折钱纳赎法令的出台,纳赎者的经济负担实质上有所减轻。更为重要的是,此敕开

创的折铜纳钱先例,极大丰富了中古时期以征铜纳赎为中心的赎法体系,并对直接继受李唐余韵的五

代司法产生影响。据《册府元龟·将帅部·豪横》记载,后唐前黔南节度使杨汉宾殴击故开州刺史陵

约男彦徽致损,兼差人点检彦徽家业钱谷,大理少卿康澄详断如下:“杨汉宾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

若先于恕己,理不在于尤人。岂可忘姻娅之旧情,凭官资之威力,遽因殴击,显致讼论。自归有过之

门,须举无偏之道。合该议减,亦举律文。其汉宾前任黔南节度使,是三品使,关八议,准律减一等,杖
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罪少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其杨汉宾所犯罪,杖九十,

准律赎铜九斤,准格每斤纳钱一百二十文。从之”。⑧

《唐律疏议》规定:诸八议者,“流罪以下,减一等”。⑨ 《名例律》又曰:“诸以官当徒者,罪轻不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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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会要·弹劾》。

参见李维才:《唐代物价制定及其作用》,《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
《旧唐书·裴潾传》。
《唐律疏议·斗讼》。
《唐会要·定赃估》。
《唐会要·泉货》。
《通典·食货六·赋税下》。
《册府元龟·将帅部·豪横》。
《唐律疏议·名例》。



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①后唐政权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唐代法律体系,在本案裁断

中,康澄引据唐代旧制,首先判定杨汉宾(三品)符合从议身份,原判杖刑一百,例减一等。杨汉宾因罪

大官小,余罪纳赎。至于具体纳赎方式,康澄援引格文规定,允许纳钱赎罪,杨汉宾当纳钱一千零八十

文。此案量刑条款提及“准格”一节,显然源自唐代天宝六载四月敕令中一百二十文钱折赎铜一斤的

规定。此敕应于后世纂修格文,长期适用于晚唐、五代司法实践,并作为行用日久的司法惯例,在两宋

之际持续起效。北宋庆历初年,范仲淹《奏乞于陕西河东沿边行赎法》记载:“应有荫并老小疾患之类,
但旧条合赎者,并依旧法,每斤纳钱一百二十文足。”②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也明确规定:“赎铜,每斤

一百二十文足”。③ 五代、两宋折钱纳赎的计算标准,显然受到唐代天宝六载四月敕令的直接影响,一
条纵贯唐、五代、两宋的折钱赎罪规则演化脉络,由此清晰展示于世人面前。自天宝定例以后,一百二

十文钱折赎铜一斤的换算标准,并未因王朝更替而发生阻断,其间虽有敕、格等法律形式之差异,且行

用官钱亦发生多次更替,但司法审判中折钱纳赎的具体方式与折算标准并未发生任何实质变化,经由

法律继受得以传承的优势文化基因在纳赎领域得以清晰展示。
(三)征铜赎罪:五代赎刑之行用

五代十国时期是勾连唐宋法制变迁的重要历史阶段,五代赎法直接承接隋唐典制之余绪,④官吏

犯罪得依律征铜纳赎。“李照殴詈案”“张嗣宗渎职案”“李思美私盐案”三则案例贯穿后唐、后晋、后周

三朝,清晰展示了五代纳赎裁断程序之实况,并可在相当程度上印证唐代赎法的运行。唐、五代纳赎

程序大致包含狱成定谳、引律定罪、赎铜折抵、法司详覆等环节,后唐长兴二年(931)七月,泽州沁水县

令李照与主簿乐钧斗殴,“大理、刑部详断其罪,准律罪当徒及罚铜”。⑤ 《唐律疏议·斗讼》“斗殴折齿

毁耳鼻”条规定:因斗殴致人折齿、毁缺耳鼻、折跌支体、眇瞎其目、折手足、折人肋、堕胎等,科徒刑一

至三年不等。李、乐二人致伤情况记载不明,但行为方式却在诏敕中有所揭示:“处令佐之资,纵屠沽

之行。既骂且斗,自昼经宵”。对照徒刑纳赎标准,本案事主当征铜二十至六十斤。后晋开运二年

(945),开元府奏襄邑县令张嗣宗被百姓赵觉直论讼不公,“法寺定罪,合徒一年半,以官收赎,赎铜三

十斤”。⑥ 此案断徒年限和征铜数额与《唐律疏议》完全吻合,至于张嗣宗犯罪详情,因史料所限,未可

详知。发生于后周广顺年间的“李思美私盐案”,为全面认识五代纳赎抵罪规则提供了直接证据。据

《册府元龟·总录部·讼冤第四》:“李思美请屋税盐于本州关城内经过,为官所擒,诘之伏罪。狱成,
(郑州防御判官杨)瑛断之弃市,王氏以夫所请官盐,不入州郭门,与私盐所犯有异,诉夫之冤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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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律疏议·名例》。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政府奏议》卷上《治体》,载《范仲淹全集》(中),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

社2007年版,第579页。
《庆元条法事类·当赎门·旁照法·断狱格》。

自后梁始,五代时期在相当程度上继续适用唐代律疏、《开成格》、令、式等法律渊源。据《旧五代史·刑法志》:后
梁开平四年(910)十二月,“宰臣薛贻矩奏:‘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

三十卷,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敕中书舍人李仁俭诣阁门奉进,伏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颁下施行。’从之。”

直至后周,唐格、《统类》仍具相当效力。显德四年(957)五月,中书门下奏:“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
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敕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

于此”。
《册府元龟·帝王部·明罚第三》。
《册府元龟·令长部·黜责》。
《册府元龟·总录部·讼冤第四》。



大理卿剧可久“断瑛失入,减三等,徒二年半”,①以官当赎,追夺见任官牒,官当不尽,余罪征铜。参照

《唐律疏议·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原注:虽入罪,但本应

收赎及加杖者,止从收赎、加杖之法。)……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②与省寺裁断相合,说明后周律

令相关条款亦本于唐代律法。
另外,五代征铜纳赎原则适用中,也存在以敕令变革法司判决而对赃官适用真刑甚至改判重罚的

情形。长兴四年(933)七月,观察使奏秦州清水县令吕澄于长兴元年(930)至长兴三年(932)乞敛人户

财物,共计一千一百一十九硕头贴贯,计赃三百六十八贯。《唐律疏议·职制》“受所监临财物”条规

定:监临之官“乞取者,加(受所监临)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③ 吕澄涉案赃额巨大,依律当绞。
“事下法司,大理少卿康澄断:‘准律:受所监临赃,罪当赎,流三千里。’吕澄以两任官,当二年徒罪,余
二年徒罪征铜四十斤”,并经刑部员外郎薛冲覆讫。明宗随后发布的诏敕彻底否定法司定谳,禁其纳

赎,改断配隶:“宜决脊杖二十,配流岚州”。④ 此案排除犯官纳赎的裁断,显然是严惩赃吏刑事政策的

直接反映。与开运二年(945)“张嗣宗案”事由相似,天成四年(929)十二月发生的“李商案”也因所部

举报进入司法程序,但最终的刑罚适用结果却大相径庭。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王饶等告陈不公,
“大理寺断止赎铜,以官当罪。”后唐明宗认为“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
在查办此案过程中,发现李商尚有侵夺庄田、私印官文、乞取辖内等漏罪若干。依据数罪并罚原则作

出裁断,敕夺李商历任官资,剥夺李商当赎权利,“重杖一顿处死”。⑤

五代也有恩宥罪人,减死纳赎之例。长兴二年(931)五月,鸿胪卿柳膺将齐朗文书两件卖与同姓

人柳居则,其婢母论诉伏罪。“大理寺断罪当大辟,缘遇恩赦,令与减死,夺见任官,罚铜,终身不

齿。”⑥相比之下,晋天福三年(938)七月“王兴哥戏杀减死征铜案”显得相对复杂:晋州民曹继勋诉:男
满籍与王兴哥因里俗戏掷砖子,误触破头上,辜限内因风致卒。准律合决重杖处死者。刑部详奏云:
“王兴哥情非巨蠧,年乃童蒙,满籍死既因风,本州勘须有据。虽执殴伤之律,自有常刑。当逢钦恤之

朝,宁无宥过。”寻有敕减死一等,征铜一百斤。⑦ 王兴哥戏掷砖子误伤曹满籍致辜限内死,涉及“戏
杀”“保辜”“老小及疾有犯”“死刑”等众多条款。戏杀属《唐律》“六杀”之一,据《唐律疏议·斗讼》“戏
杀伤人”条,“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虽和,以刃,若乘高、履危、入水中,以故相杀伤者,唯减一

等。即无官应赎而犯者,依过失法收赎”。⑧因此,一般情况下,戏杀减斗杀二等处断。刑部奏称兴哥

年属童蒙,据《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
赎”。⑨且曹满籍辜限内因他故死亡,当据殴伤法论罪。以上《唐律疏议》三条律文均倾向于从轻量刑,
但“准律,合决重杖处死者”一节,显然已非《唐律疏议》原貌。需要指出的是,“重杖处死”的规定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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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史·剧可久传》。
《唐律疏议·断狱》。
《唐律疏议·职制》。
《册府元龟·令长部·贪黩》。
《册府元龟·帝王部·明罚第三》。
《册府元龟·卿监部·贪冒》。
《册府元龟·刑法部·议谳第三》。
《唐律疏议·斗讼》。
《唐律疏议·名例》。



唐建中三年(782)敕,①更是中晚唐死刑日趋严苛的重要例证。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一月丁未,左拾

遗窦俨上疏引《刑部式》:“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斯皆人君哀矜不舍之道也”。② 此式显然是据

唐建中三年(782)敕厘革而成。本案苦主曹继勋明确提出“准律合决重杖处死”的诉请,可见后晋律法

已对辜限内他故死亡的定罪量刑以及死刑处断方式作出重大调整,相关条目已与《唐律疏议》相去甚

远。王兴哥最终减死为流,征铜百斤赎罪。此案在充分证明五代纳赎制度运行状况的同时,彰显了

唐、五代两个历史时期赎刑规则之间的继受与厘革关系。

综上所述,与货币经济复苏的历史潮流相适应,隋唐时期革除纳缣旧制,重立赎铜之科,以铜纳赎

成为赎刑适用之主流方式。唐代“开元通宝”的长期流布,直接促使天宝六载“折钱纳赎”规则的形成,

并对五代、两宋司法产生直接影响。铜与钱是古代货币法制的核心内容,赎铜与赎钱成为官府经费开

支的重要来源,并在货币回笼与财政支出领域担当重要职责。因此,从货币经济角度而言,赎法的性

质已不再限于易科制度,其中与铜禁、支纳、折算关联部分,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古代钱货法律制度框

架之内,铜钱由此成为沟通中古时期政治、法制与金融的重要媒介。

五、赎法规则之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究的唐代赎法规则包含若干彰显法律智慧

的理性因子,对于完善当代刑事诉讼法律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2012年《刑事诉讼

法》“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277~27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496~506条)系统规定了刑事

和解制度,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主体、和解条件、和解方式、和解程序、监督程序、和解效力、量
刑裁断等做出全面规定。鉴于往事,可资治道。唐代赎法体系在立法理念、刑罚适用、和解规则等方

面均对当代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类型法律创制、运行与发展的物质

生活条件存在一定差异,借鉴、转化和应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应当遵循扬弃的基本立场,有效调

适古今法律文明的兼容问题。
(一)立法理念层面

立法理念包含了人们关于立法的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论、理性、理想、理智,又涵盖

了上述思维产品的表现物,如立法目的、目标、宗旨、原则、规范、追求等。③ 唐代赎法规则的构建、运
作乃至发展,正确处理了法律继受与法律变革的关系,体现了诸多先进的立法理念,兼顾公平、效率、

价值等若干要素,对当代刑事和解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例如,立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据客观形

势变化,适时调整赎刑适用范围并创制纳钱赎罪规则的因时制宜立法理念;以赎刑适用为核心,有效

沟通经济、民事、刑事等相关规则的跨域造法理念;通过典制、诏敕大幅限制特权阶层纳赎用荫的公正

司法理念;细化过失纳赎、疑罪纳赎规则所彰显的宽仁慎刑理念;关怀弱势群体,调整残障人士纳赎范

围,体现矜恤幼弱理念;构建二元赎金归属制度,实现扶危济贫,促进社会和谐理念。凡此诸条,应在

当代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划和制度安排层面予以适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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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通典·刑三·刑制下》记载:“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及

犯别罪,应合处斩刑,自今以后,并请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重杖既是死刑,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敕旨依。”
《旧五代史·刑法志》。

参见高其才:《现代立法理念论》,《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二)刑罚适用层面

就其性质而言,唐代赎刑是与五刑规则逐一对应的刑罚易科规则。所谓刑罚易科,是指“确定裁

判宣告之刑,有时因特殊事由,不能执行,或其犯罪情节显可宥恕,以不执行为宜,得以他刑或其他方

法代为执行完毕者,其所宣告之刑,即以已执行论,此即所谓易刑”。①古之赎刑、官当、折杖、枷号等均

具备刑罚易科性质,其本身并不隶属于传统“正刑”体系,而是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替代性刑罚措施。

因此,赎刑本质上是以身份、罪过、动机等要素为基础,与正刑等次相互对应的刑罚折算和替代措施。
《唐律疏议》设立的五刑二十等赎刑规则,在刑罚适用层面充分体现矜恤老幼、宽宥过误、限制用赎等

基本原则,对于推动当代刑事和解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基于程序法律与实体法律混一互通的立法格局,唐代赎法规则的内部构造与实践运作,既在实体

层面设计了精准的易科折算规则,便于行为人对行为后果与法律责任进行预期判断和风险评估;又在

程序层面因时制宜,厘革损益,系统规定了纳赎程序、纳赎方式、赎金归属等关键问题,此恰与当代“刑
事一体化”理论追求刑法内部结构合理与刑法运行内外协调的理念高度暗合。我国现行刑法体系由

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组
成,刑罚之间未曾构建任何折算、递进标准。审视历史,观照现实,有必要参照传统易科原则,构建相

应换算机制,推进刑罚轻刑化、行刑社会化和恢复性司法的改革进程,为治疗被害人精神创伤和被告

人重新回归社会提供有效路径。自1950年代开始,欧陆刑法改革运动就对以往的报复性司法进行了

批判,主张建立人道主义的新型刑事政策,确立非犯罪化以及非刑罚化在刑事政策中的地位。②“替代

刑”是用以取代主刑的刑罚,是对短期徒刑规定的替代制度。法官在确定应当适用的主刑之后,折算

并适用非监禁刑替代措施。例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措施,在降低行刑成本、减少社会排

斥、预防重新犯罪等方面具有传统监禁刑无可比拟的优势。《刑事诉讼法》第258条正式将社区矫正

制度作为刑罚适用的一种法定执行方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现行刑罚体系。需要强调的是,部分刑

事和解案件被告人正是在被害人一方获赔并签署刑事谅解协议书的前提下,得以判处缓刑,并依法实

施社区矫正。这在实现刑罚预防教育功能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有效修复。而当事人能否达成

刑事和解协议的核心,则主要取决于行为人悔罪和赔偿两个方面。现行诉讼程序规则已为刑事和解

的推行提供了路径,而现行刑罚适用制度的局限却成为制约刑事和解制度有效运行的桎梏。因此,建
议参考唐代赎法规则,在刑罚适用领域适时出台折算易科规则,并与刑事和解赔偿程序有机对接,最
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和解程序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和解规则层面

首先,唐代系统明确的赎金标准,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提供了启示。《刑事诉讼法》第277条将刑

事和解适用范围限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

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经
济赔偿是和解程序中被告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的重要手段,赔偿数额往往成为制约刑事和解协议能否

最终达成的要害之所在。受支付能力、心理预期、价值观念、物价水平等因素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

域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经常出现重大差异,甚至可能对社会价值导向和舆论评判产生直接影响。剔

除传统官爵、品秩等消极因素,《唐律疏议》对应五刑等次明确设定的赎金标准,为司法裁判提供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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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27页。

参见赵奕:《选择刑、替代刑在实现刑罚目的中的作用》,《人民检察》2013年第22期。



接依据,也为当代刑事和解赔偿标准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经验。建议参考唐代赎法规则,设计与刑等相

适应的具体赔偿标准,使刑事和解程序充分展示公平、公开、确定、透明原则,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其次,唐代赎法注重主观方面的综合考察,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操作提供了参照。中国古代司

法历来强调将行为人的心志状况与行为结果、刑罚处断等因素相互关联。《春秋繁露·精华》指出: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现代刑法对行为

人的主观心态和行为动机做出严格区分,缺乏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行为动机、行为目的等心理活动的

综合分析。刑事和解中的主观方面强调行为人认罪、悔罪表现,而认罪与悔罪的真实状态仍然隶属于

广义主观范畴。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部分案件在司法裁判和实际处置中表现为

“赔偿-减刑”的简单因果推导,因而饱受“以钱赎罪”之诟病。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应审

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司法理论与审判实务中关于刑事和解是“花钱买刑”的怀疑也并

未得到遏制。① 如何判断真诚悔罪,不仅仅要考察侵害人的经济赔偿是否到位,悔罪道歉是否真诚,
更应考察刑事和解过程中侵害人的具体表现和心理活动。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古代的法律智慧为我

们提供了借鉴,唐代赎刑设立的目的在于宽宥主观过失行为,着眼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悔过态度两

个层面的考察,赎法适用中所强调的“过误致罪”“耳目不及”“思虑不到”“力所不制”等全面细致的样

态描摹,对于全面认知侵害人主观动机和认罪认罚态度具有一定参照价值。
再次,唐代灵活多样的纳赎方式,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落实开辟了法门。唐代赎法体系的最终形

成,是传统赎刑规则不断革新与完善的结果,更是唐代法制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值得注

意的是,历代纳赎方式均与物质生活条件直接适应,甚至可以视为货币经济盛衰兴替的观测参照。唐

代处于中古货币经济的上升阶段,唐初继受杨隋以铜纳赎制度,同时将铜作为一般等价物,从而推动

铜钱主币地位的逐步确立。盛唐之际,立法者因势利导,及时调整《唐律疏议》中纳铜赎罪的规定,构
建折钱纳赎和以役代赎的变通措施,在保障纳赎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现

行刑事和解制度中赔偿损失方式较为单一,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真诚悔罪却因经济困难确实无力

支付,则和解协议势必无法达成和落实,刑事和解制度也难于避免有产阶层“以钱买刑”的指摘。因

此,应适时建立合理可行的刑事和解赔偿折算制度,允许以金钱之外的其他方式实施赔偿。通过构建

多元补偿机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建议借鉴唐律劳役折抵的做法,建立补偿转换制

度,由侵害人向国家提供一定的劳务,经司法机关按照一定标准折算后,向被害人提供补偿,借此在一

定程度上破解目前刑事和解赔偿方式之困局。

六、结语

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方兴未艾,在立法理念、刑罚适用、和解规则等诸多方面亟需改革与完

善。我国和解制度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无讼”“明辨”“和谐”“敦睦”等基本理念世代相承,历久

弥新。深入探究以唐代为代表的古代赎法规则,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为推动以刑事和解制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刑事法制改革

提供理论支撑与学术滋养。

责任编辑  王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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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靓:《刑事和解陷入“花钱买刑”的困境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